


任一研究案可以是1年或多年之計畫。
計畫經IRB核准後執行，若超出原申請執行期限仍未完成，須另以變更案申請修改執行期間、是否變更計畫內容並敍明變更之原因；是故，提醒主持人：申請新案時，請斟酌研究設計之執行期(自執行日至完成結案)，可免日後變更之程序。



